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

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固德电

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德电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规定，

对固德电材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

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45号）同意注册，并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700,000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8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0,060.00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1,877.4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8,182.6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于 2026年 3月 3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容诚验字[2026]230Z0029号）。

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与保荐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四

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原计划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年产新能源汽车热失控防护新材料零

部件 725万套及研发项目
61,875.50 61,875.50 58,955.80

2 陆河麦卡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材料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
25,695.65 25,695.65 23,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26,226.80

合 计 117,571.15 117,571.15 108,182.60

三、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陆河麦卡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

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麦卡电工，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根据募投项

目建设安排及资金需求，使用不超过 1.4亿元募集资金，以一次或分次逐步向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麦卡电工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如公司向全资子公司麦

卡电工分次提供借款，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需求推进，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

日起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毕之日止，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可提前还款或到期续借，借

款利率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代理人在所明确的募投项目类别及拟

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的范围内，决定提供借款的具体时间以及办理上述事项具体工

作及后续相关事宜。

四、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麦卡电工器材（陆河）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0年 09月 06日

住所 陆河县河东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朱国来

注册资本 6,200万元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生产云母板，云母纸，玻璃纤维布，

云母带，云母卷，云母冲件，云母管，云母机加工件和异型件等电工绝缘材料；

有机硅、聚氨酯树脂、聚酯树脂、环氧类树脂的调配和混合；风电叶片芯材、复

合材料的加工、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 100%股权。

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

（万元）

科目 2025.12.31/2025年度 2024.12.31/2024年度

总资产 22,750.73 21,148.05

总负债 6,978.66 7,980.29

净资产 15,772.07 13,167.76

营业收入 17,769.05 20,839.48

净利润 3,524.10 3,502.71

五、本次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麦卡电工已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用账户存储，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与保荐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

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

资金。

六、本次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麦卡电工提供借款，是基于募投项

目建设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资金使用符合《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经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

供借款是基于募投项目“陆河麦卡动力电池热失控防护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使用方式及

用途，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经审核，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1.4亿元募集资金，以一次或分次逐步向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麦卡电工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保障本次募投项目

建设，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笪敏琦 左道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28 日


	OLE_LINK5
	OLE_LINK3
	OLE_LINK2
	OLE_LINK4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OLE_LINK8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三、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五、本次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管理
	六、本次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